
手机丢了，室友帮忙出谋划策，没想到
竟是贼喊捉贼。近日，奉贤公安分局奉城派
出所破获一起盗窃手机并盗转钱财的
案件。
5月 5 日上午 7时许，吴先生向奉城

派出所报警称，自己放在宿舍充电的手机
被偷，随后发现微信和银行卡上的钱也被
盗转。民警迅速展开调查，通过缜密侦查，
锁定与吴先生同一宿舍的薛某具有作案嫌
疑。
5月 7日，民警在奉贤区四团镇将薛

某抓获。到案后，薛某交代，5月 5日凌晨
他回到宿舍，发现室友吴先生已熟睡，手机
放在地上充电。薛某起了贪念，将手机拔下
带出宿舍，藏在附近草堆中。但他害怕次日
被怀疑，便上演了一出“贼喊捉贼”的戏
码———他返回宿舍叫醒吴先生，谎称“我
刚才看到有人进来了，你快看看有没有丢
什么东西”。吴先生惊醒后发现手机不见
了，心急如焚。薛某“热心”地表示时间晚
了报警不方便，陪同他上网查找如何寻找
手机，在此过程中套取了吴先生的手机解
锁密码。
出于对室友的信任，加上丢手机的焦

急心情，吴先生毫不设防地将手机解锁密
码和支付密码都告诉了薛某，还透露自己
银行卡里还有几万元。两人在宿舍“研究”
一番后，薛某谎称出门有事，实则跑到藏手
机的草堆中，利用刚刚骗得的密码，分 4
次向自己账户转账，共计盗转吴先生名下
银行卡及微信余额 20700 元。
目前，犯罪嫌疑人薛某因涉嫌盗窃罪

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

晨报记者 陈 泉

八旬老人公交车上突发疾病去世
家属向公交公司索赔能获支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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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在公交车上突发疾病，司乘人员尽
管立即组织乘客拨打 120 急救电话及 110
报警电话，老人还是不幸去世。承运人是否需
要承担法律责任？近期，松江法院审结了这样
一起城市公交运输合同纠纷案。

老人尚未购票便昏迷

2024 年 12 月的一个早晨，年逾八旬的
李老伯像往常一样乘坐公交车出门，该公交
车由上海某公交公司运营。李老伯上车就座
后约两分钟，开始出现擦汗、喘气的现象，尚
未来得及购买车票就闭眼靠椅背似休息状。
售票员在卖票过程中多次轻拍李老伯肩

膀，发现其始终没有反应，售票员和其他乘客
遂先后探查李老伯呼吸和颈动脉脉搏，才发
现李老伯陷入异常状态，售票员立即组织乘

客拨打 120 急救电话及 110 报警电话，并与
急救中心保持沟通，清晰说明现场情况与车
辆位置。
与此同时，司机将车辆主动驶至约定的

佘山派出所门口———该地点便于救护车快速
识别和汇合。从发现异常到车辆抵达汇合点，
全程约 8分钟。
救护车到达后，售票员积极协助急救人

员将李老伯抬上救护车抢救。遗憾的是，李老
伯经抢救无效死亡。
李老伯的配偶及两个女儿认为，公交公

司未在公交车上配备必要的急救设备 （如
AED、急救药品等），未第一时间实施有效救
助措施，事后亦未能及时提供车内监控，也缺
乏对家属的人道关怀，加重了家属失去亲人的
痛苦，遂将公交公司诉至法院，要求公交公司
赔偿医疗费、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等损失 9万

余元，并要求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 2.5 万元。
公交公司辩称，李老伯上车后尚未购买

车票，双方运输合同关系未成立。李老伯的死
亡系其自身健康原因直接导致，与公交公司
的运输行为无因果关系。公交公司已经在其
能力范围内积极履行了合理的救助义务，不
存在违约行为，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自身健康原因导致猝死

松江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有
二：一是案涉运输合同是否成立；二是公交公
司在合同履行中有无违约行为。
关于合同是否成立的问题。虽然李老伯

因突然昏迷而客观上无法完成购票行为，但
自其登上公交车并接受运输服务时起，双方
之间的城市公交运输合同关系即已依法成

立。
关于公交公司有无违约行为。《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法典》第八百二十三条规定：“承运
人应当对运输过程中旅客的伤亡承担赔偿责
任；但是，伤亡是旅客自身健康原因造成的或
者承运人证明伤亡是旅客故意、重大过失造
成的除外。”
本案中，李老伯的死亡原因经诊断为猝

死，系其自身健康原因，与公交公司的客运行
为并无因果关系。公交公司的售票员从察觉
李老伯处于异常状况至与 120 交接病患，时
间间隔为 8分钟左右，已在其能力范围内履
行了救助义务，不存在违约行为。
据此，松江法院判决驳回了原告的诉讼

请求。判决后，双方均未上诉，该判决已生效。

晨报记者 姚沁艺 通讯员 陈伟莲

当法国籍父亲和拉脱维亚籍母亲离婚并
争夺孩子的抚养权，在中国出生的孩子小徳
（化名）该怎么办？日前，在上海市长宁法院
召开的“家庭教育指导白皮书及典型案例发
布会”上，法院分享了一起涉外未成年保护
的化解案例。

变更抚养权引发纠纷

法国籍原告马某（男）与拉脱维亚籍被
告扎某（女）均为长期在沪生活、工作、学习
的外籍人士。2013年，二人在上海结婚，次年
生育小徳。2022年，这对夫妻因感情不和离
婚。离婚时双方约定，小徳由双方轮流抚养。
然而，此后，马某认为，扎某频繁更换工

作，不适合照顾小德，遂向法院申请变更为由
其单独抚养，母亲需支付高额抚养费。对此，
扎某表示反对，她认为马某已经再婚，且小德
处于青春期、患有阅读障碍，需要获得父母双
方的关爱。双方均同意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法律审理案件。
在争夺抚养权过程中，法院发现，父母双

方均要求小德拍摄视频表达其愿被抚养的意
愿，且一方现任配偶，存在向未成年子女贬低
另一方的行为，导致小德情绪低落，主动向法
院提出，希望能早日解决父母纷争。
在“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原则指导下，

长宁法院最终主持马某和扎某达成生效调解
协议，双方以年为单位对小德进行轮流抚养，
并明确约定了抚养金额和探视方式。

法院多次签发指导文件

为了保护本案中未成年人小徳的合法权
益，针对审理中发现的问题，长宁法院两次签
发了《关爱未成年人专项提示》。
首次签发的《关爱提示》明确禁止外籍

父母强迫子女表达抚养意愿，传递贬损言
论，明确违规后果，从源头避免未成年人心
理伤害。
二次签发《关爱提示》针对跨国抚养、跨

境求学、跨国探望等特殊场景，进一步明确轮
流抚养交接规则、抚养费支付要求、重大事项
协商机制，防范跨境执行风险。
案件生效后，作为首年抚养方的父亲马

某，拒绝向探望方扎某提供未成年子女身份
证件，干扰探望。为此，长宁法院又签发《家
庭教育指导令》。
《家庭教育指导令》明确，提供未成年子

女身份证件系基于抚养关系产生的附随义

务。该行为直接关系未成年子女的生命健康
权、发展权等基本权利。拒绝提供身份证据违
反了“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原则，已构成违
法履行监护职责的情形，责令马某向扎某提
供未成年子女身份证件，否则将承担不利法
律后果。
此外，考虑到小德的父母均已再婚，小德

出现了明显的心理创伤情况，长宁法院聘请
具备心理学、社会学专业背景的家事观察员
参与案件。通过与小德深度交流，精准评估当
事人双方抚养能力，捕捉小德真实意愿，同时
为小德开展针对性心理干预。

多元化解涉外探视权纠纷

本案是涉外家事审判兼顾法律统一性与
文化包容性的典型案例。针对案件文化习俗
差异、跨境执行风险、中外法律认知差异等核
心难点，长宁法院创新审判机制，既严格适用
中国法律，坚守司法主权，又严格保护未成年
人身心健康与合法权益。
在矛盾化解过程中，长宁法院委托外籍

法学专家学者担任特邀调解员。外籍调解员
熟悉国际司法规则，与当事人具有相似在沪
生活背景，能够快速建立信任，搭建沟通桥
梁，最终助力法院促成的调解方案，既完全符
合中国法律规定，又与国际司法惯例有效衔
接，明确节假日范围、探望周期、就学要求等
细节，降低后续跨境承认与执行的法律障碍，
实现案结事了的长效司法目标。
同时，针对外籍当事人中外法律认知存

在差异的特点，长宁法院主动开展外国法查
明工作，系统梳理并对比中国与法、拉两国相
关法律规定，重点阐释中国法核心原则，同时
介绍外域相关规则。通过“对比式释法”缩小
外籍当事人认知差距，帮助其跳出自身法律
经验局限，理解中国法律适用逻辑，增强对我
国司法的信任，为调解协议的顺利履行奠定
坚实基础。
最终，通过充分回应跨国生活背景下跨

境关联紧密、文化习俗多元、法律适用复杂的
案件特征，本案以多元化解路径实现了案结
事了人和。

晨报记者 张益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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